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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
承辦人：莊慶文

電話：06-6337740

傳真：06-6337741

電子信箱：edu588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延平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特(三)字第11101270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0127086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重申有關各直轄市、縣

(市）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及就學輔導會辦理特殊教育

學生鑑定、安置、重新安置及輔導事項之審查作業及相關

文件」，請貴校(園)公告周知，並依說明配合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前署)111年1月

12日臺教國署幼字第1100166075號函(如附件)辦理。

二、旨揭內容摘要如下:

(一)衛生福利部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推動小組第11屆

第3次會議臨時動議委員發言摘要略以，兒童聯合評估報

告書僅係供教育單位瞭解兒童發展遲緩情形之參考，相

關鑑定仍應回歸教育專業。

(二)各主管機關依特殊教育法，學前特殊教育幼兒辦理特殊

教育鑑定安置申請及審查時，不宜以兒童發展聯合評估

綜合報告書（以下稱聯合評估報告）等證明為必要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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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並應以多元評量方式辦理鑑定安置評估；另於每年

安排重新評估時毋須要求幼生家長須取得聯合評估報告

或身心障礙醫療相關文件，以免家長反覆奔波，造成重

複評估及醫療資源浪費情事。

(三)國前署已完成介接衛生福利部「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

案管理整合系統」及「婦幼健康整合管理系統」兒童發

展聯合評估中心之綜合報告書資料，請學校/公私立幼兒

園可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依權限查閱已接受早療服務幼

兒通報資料名單，或瀏覽兒童聯合評估報告書，並請業

務承辦人員善加利用，避免醫療資源浪費及家長反覆奔

波之情事一再發生，簡化鑑定安置文件蒐集。

三、請本市所轄學校/公私立幼兒園，向教師及家長宣導說明。

本局亦於各相關鑑定安置說明會或相關行政會議加強落實

宣達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

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各私立幼兒園、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局特幼教育科、本市鑑輔會、本市特教資源中心99


